附件2

沙坡头区国家机关落实普法责任制考核评估自评表

自评单位：
	项目
	评议内容
	分值
	计分依据
	评议标准
	自评

得分

	普法责任制机制建设（15分）

	修订完善各单位普法责任制“四清单一办法”，并向社会公布。每季度向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报送《普法工作情况统计表》和印证资料。
	5分
	提供各自普法责任清单、相关工作台帐、公告公示以及文件通知。
	未制定（每年修订）本乡镇、部门（单位）普法责任“四清单一办法”扣2分，未向社会公布扣1分；未按时报送《普法工作情况统计表》和印证资料扣2分。
	

	
	每年党委（党组）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至少2次，明确主管领导，保障普法工作所需经费和人员。
	6分
	提供相关文件通知。提供相关简报、图片。
	本单位党委（党组）未建立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机构扣2分，未将普法工作列为部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职责扣1分，本单位党委（党组）会议未研究部署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扣1分，未明确主管领导扣1分，未保障普法工作所需经费和人员扣1分。
	

	
	根据普法责任以及新法新规，制定乡镇、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普法计划方案和重点推进事项，并报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备案。
	4分
	提供相关文件。提供相关简报、图片。
	根据普法责任以及新法新规，未制定乡镇、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普法计划方案和重点推进事项扣2分，未报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备案扣1分。
	

	项目
	评议内容
	分值
	计分依据
	评议标准
	自评

得分

	系统（部门）内学法用法工作

（30分）
	落实党委（党组）中心组集体学法、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和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制度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，单位（部门）正职带头讲法，全年不少于1次。
	6分
	提供相关制度、学习计划、记录及工作简报、图片或视频。
	党委（党组）中心组学法、领导干部会前学法和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制度落实不好的扣1—4分；单位（部门）正职未开展年度讲法的扣2分。
	

	
	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、党内法规和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教育，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，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。
	10分
	提供相关文件通知、制度、学习计划及工作简报、图片或视频。
	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、党内法规和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教育，缺少一项内容的扣2分。
	

	
	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，每年至少举办2次法治专题讲座，组织开展学法考法至少1次。
	5分
	提供相关文件通知、工作简报、图片或视频。
	未按要求开展法治专题讲座和学法考法的扣1—5分。
	

	
	开展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工作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、推动发展、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。
	5分
	提供相关材料、图片或视频。
	未开展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工作的扣5分。
	

	
	依照法律规定组织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宣誓；全年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旁听庭审活动至少1次。
	4分
	提供相关文件通知、图片或视频。
	未依照法律规定组织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宣誓的扣2分；未组织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旁听庭审活动的扣2分。
	

	
	
	
	
	
	


	项目
	评议内容
	分值
	计分依据
	评议标准
	自评

得分

	面向社会普法

（35分）


	在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、民法典宣传月、行业法律法规宣传时间和节点，结合活动主题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全年开展不少于1次面向社会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。
	8分
	提供相关文件通知、工作简报、图片或视频。
	在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、民法典宣传月、行业法律法规宣传时间节点开展面向社会的普法宣传活动少于1次的扣8分。
	

	
	把普法融入执法、司法、管理、服务全过程，及时向行政相对人、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解疑释惑，把履行职能、文明管理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的过程变成生动有效的普法实践活动。
	12分
	提供相关文件通知、制度规范、工作简报、图片或视频。
	未将普法融入执法、司法、管理、服务全过程，开展普法实践活动的扣12分；开展不好的扣1—12分。
	

	
	加强法治文化建设，利用传统媒体、宣传栏、橱窗、电子屏等对外宣传平台开展普法宣传，普及法律法规，弘扬法治精神。
	7分
	提供相关制度、工作简报、图片或视频。
	未利用宣传平台开展法治宣传的扣7分，开展不好的扣1—7分。
	

	
	司法机关、行政执法单位和司法行政部门把以案释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，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发布以案释法典型案例。
	8分
	提供相关文件通知、案例名录汇编。
	未建立以案释法长效机制的扣4分；未向社会发布案例的扣4分。
	

	项目
	评议内容
	分值
	计分依据
	评议标准
	自评

得分

	创新普法工作（20分）


	推动“互联网+法治宣传”，注重依托政府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微视频等新媒体开展普法宣传。
	8分
	提供普法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微视频等名称、链接、图片、视频。
	未利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的扣8分；宣传报道不持续、内容更新不及时的扣5分。
	

	
	编写普法读本、普法折页，制作普法短剧、微视频、宣传品等。
	4分
	提供相关读本、折页、图片、视频等。
	未制作普法产品的扣4分。
	

	
	充分利用其他社会力量、公益组织开展普法工作。
	4分
	提供活动简报、图片、视频等。
	未开展普法志愿活动的扣4分。
	

	
	积极参加普法公益作品征集、展播活动，参加法治宣传理论研究、征文比赛、法治文艺演出下基层等活动。
	4分
	提供文件通知、参赛作品、理论研究文章等。
	未参加过普法公益作品征集、普法公益活动的扣4分。
	

	加

分

项
	普法工作成绩突出，集体或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奖励或通报表扬。
	
	提供文件通知、获奖证书、奖牌。
	个人因普法工作成绩突出获得自治区级表彰的加3分，获得国家级表彰的加4分；集体因普法工作成绩突出获得自治区级表彰的加4分，获得国家级表彰的加5分；个人或集体获自治区级通报表扬的加1—2分。
	

	
	在自治区级以上法治动漫微视频评选活动、法治文艺作品创作活动中获奖。
	
	提供文件通知、获奖证书、奖牌。
	获得自治区级奖励的加2分，获得国家部委奖励的加3分。
	

	
	获得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称号。
	
	提供文件通知、证书、牌匾。
	加5分。
	

	
	
	
	
	
	




